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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公平交易法(第21條不實廣告) 

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 

處理原則與案例解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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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法立法宗旨 
 

 

•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 

• 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 

•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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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法規範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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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透過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
示或表徵以爭取交易機會，將對其
他守法之競爭同業形成不公平競爭，
並誤導交易資訊而使消費者權益受
損，是以必須規範。 

廣告規範之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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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與生活息息相關→吃、喝、玩、樂、睡 

 時時、處處與你為伴→報紙、電視、公
車、計程車、UBike 

 傳播媒體日新月異、商品行銷手法推陳
出新（例：電視購物、網路購物、部落
格） 

   

  不實廣告違法案件數最多 

6 



7 

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，包括商品
之價格、數量、品質、內容、製造方法、製造日期、有效期
限、使用方法、用途、原產地、製造者、製造地、加工者、
加工地，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。 

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
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，不
得販賣、運送、輸出或輸入。 

前三項規定，於事
業之服務準用之。 

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，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
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，為虛偽不實

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

公平法第21條 



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，或

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對

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

決定之事項，為虛偽不實或引

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。  

規範的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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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為廣告主（須為公平交易法第2條所稱之事業） 
 

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如下： 
一.公司； 
二.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； 
三.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

易之人或團體。 

不 實 廣 告 之 規 範 對 象 



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
團體 

– 長期或經常性參與市場交易 

– 身分具獨立性（受僱者？） 

網拍業者？ 

廣告主倘為自然人時，除符合本法第2條第
3款所稱事業要件外，無本法之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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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易法規範主體 

事業！ 

 事業！！ 

  事業！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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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 

廣告 

報紙、電視、廣播或網路等
傳播媒體 
 

廣告(媒介方式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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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一般或
相關大眾共見共聞的訊息傳播
行為 
 掛市招、發名片、辦說明會、提供
資料給媒體、發函週知、寫進書籍、
以推銷方式介紹、散發使用手冊給
專家進而散布於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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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告(媒介方式2) 



表示或表徵 

• 表示： 

以文字、語言、聲響、 圖形、記號、

數字、影像、顏色、形狀、動作、物

體或其他方式足以表達或傳播具商業

價值之訊息或觀念之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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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表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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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能標章 

• 產品貼上這個
圖樣，代表能
源效率比國家
認證標準高10-
5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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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
之事項 

• 具有經濟價值之交易標的 

• 具有招徠效果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之
相關交易事項 

事業之身分、資格、營業狀況。 

與他事業、政府機關、公益團體之關係。 

交易附帶提供之贈品、贈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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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

 

 
 

虛偽不實 

引人錯誤 

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，
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
眾所接受，而有引起錯誤
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 

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
實相符，而有引起一般或
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

定之虞者。 



判斷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考量因素(1) 

• 以交易相對人之認知為判斷 
   一般商品以一般大眾之普通注意力為準；專業產品以相

關大眾之普通注意力為準。 

• 以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為判斷 
    縱然隔離觀察為真。 

• 得就特別顯著之部分單獨加以觀察 
  表示或表徵之內容以對比或特別顯著方式為之，並形成

消費者決定是否消費的主要因素時。 

• 有多重解釋時，其中一義為真，即無不實 
    但引人錯誤之意圖明顯者，不在此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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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斷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考量因素(2) 

•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 

•是否足以影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交
易相對人為合理判斷並作成交易決定 

•對處於競爭之事業及交易相對人經濟利益
之影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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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觀狀態原則(§8) 

•應依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觀狀況予以
判斷，包括提供日後給付之能力、法令
之規定、商品（或服務）之供給等。 

•廣告主使用廣告時，已預知或可得知其
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，則其
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。 
 

 



廣告表示與事實相符≠無廣告不實 

廣告表示縱與事實相符，仍須就個

案事實觀察，以判斷有無引起一般

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。 

• 判斷之關鍵—引人錯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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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-引人錯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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誇大廣告 vs 不實廣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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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判斷是否違法： 

是否足以影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     
之相關交易相對人為合理判斷並
作成交易決定。 
 



以誇大手法表現的廣告，如果

與現實的差異能為一般或相關

大眾所接受，不會引起錯誤的

認知或決定，即非虛偽不實。 

誇大 vs 不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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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辣樂放大_火爆廣告.wm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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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廣告用語-最高級用語 
「第一」、「冠軍」
或「最多」等用語，
連結「客觀陳述」 須有銷售數字或意見調查等

客觀數據為基礎 

「最好」、「最
佳」等主觀感受

用語 對自身商品所為一定程度之
「誇大」、「吹噓」，倘不
致引起消費者之誤認者，原

則上並不違法 



廣告不實案件管轄分工 

27 



違 法 類 型 主 管 機 關 

食品、藥品、化粧品、醫療 衛生福利部 

一般商品標示 經濟部 

菸酒 財政部國庫署 

就業或招募員工 勞動部 

旅遊服務 交通部觀光局 

已立案補習班 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

其 他 機 關 主 管 之 不 實 廣 告 類 型 （ 一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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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 法 類 型 主 管 機 關 

移民業務 

內政部 
不動產經紀業廣告，屬不動產經紀業管

理條例規範範疇者 

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 

證券或期貨業 

金管會 
未依法取得會計師資格而使人誤認為有

會計師資格 

涉及金融法規規範 

其他經本會與其他行政機關協調結果，

或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，應先由他

機關處理者 

其他機關 

其 他 機 關 主 管 之 不 實 廣 告 類 型 （ 二 ） 



指事業為銷售其商
品或服務，以網際

網路為媒介，提供
商品或服務之相關
資訊，以招徠交易

機會之傳播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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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事業網站、購物
網站、商店街、
拍賣網站、社群
網站等 

何謂網路廣告 

網 路 廣 告 案 件 之 處 理 原 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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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廣告規範重要性的重要性 

網 路 廣 告 案 件 之 處 理 原 則 

• 線上購物市場規模逐年增加 

• 網路廣告營收規模成長 

• 網路團購為新興購物模式 

 



事業為銷售商品或
服務，於網際網路
刊播網路廣告者，
為廣告主 

• 本會以往相關處分案
例及行政法院判決 

• 供貨商與網站經營者
均為廣告主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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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供貨商與網站經營
者共同合作完成之購
物網站廣告，其提供
商品或服務資訊之供
貨商，及以自身名義
對外刊播並從事銷售
之網站經營者，均為
該網路廣告之廣告主 

網路廣告之廣告主 



事業刊播網路廣告應
善盡真實表示義務，

並確保廣告內容與實
際提供情形相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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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告 實際 

行為規範原則1 

真實表示原則 



• 及時更正原則 
• (事業刊播網路廣告後應隨時注意廣告刊播內容是否與

實際相符。如其廣告內容錯誤、變更或已停止銷售該

商品或服務，應及時更正。) 
 

• 限制條件充分揭示原則 
• (事業刊播網路廣告，對於足以影響消費者交易決定之

限制條件應充分揭示，避免以不當版面編排及呈現方

式，致消費者難以認知限制條件內容，而有產生錯誤

認知或決定之虞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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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規範原則2 



廣告所示價格、數量、
品質、內容及其他相關
交易資訊等與事實不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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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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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1-案例 



廣告內容及交易條件發生變動或錯誤
須更正時，未充分且即時揭露，而僅
使用詳見店面公告或電話洽詢等方式
替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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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類型 違法態樣類型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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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2-案例 

無商品可售（未及時更正） 



廣告就相關優惠內容或贈品贈獎
之提供附有條件，但未給予消費

者成就該條件之機會或方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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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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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3-案例 

未於廣告揭露選擇
「i-care寶貝機」手
機者，尚需搭配指定
電信門號方案，及附
有限制退租期間2年之
條件 



廣告就重要交易資訊及相關限
制條件，未予明示或雖有登載，

但因編排不當，致引人錯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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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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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4-案例 

• 亞太電信吃到(影音檔) 

• 採300個不同電話號碼
限制，及網外與市話每
月總量1,900分鐘 



廣告宣稱線上付款服
務具保密機制，但與
實際情形不符。 

• SET(安全電子交易協
定) 

• SSL Payment 

Gateway(網際網路安
全付款閘道)、SSL 

POS(網際網路安全付
款軟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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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5 



廣告就網路抽獎活動之時間、
採用方式、型態等限制，未
予以明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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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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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6-案例 

• 廣告「法奇那祕密條
碼大抽獎」活動 

• 將2枚條碼貼至明信
片寄回，即可參加抽
獎 

• 公布抽獎期日為0年0
月0日，於活動結束
後，抽獎期日前，於
網頁宣布取消抽獎活
動。 



廣告內容提供他網站超連結，致
消費者就其商品或服務之品質、
內容或來源等產生錯誤之認知或
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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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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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7-案例 

• 刊載「日立HITACHI全台灣家
電維修據點」等語；網站刊
載「全台灣維修據點-日立服
務站」等語 

• 連結至官方網站亦刊載「日
立HITACHI全台灣家電維修據
點」等語， 

• 予人印象係與日立原廠維修
中心或服務站應具有一定關
聯。 

• 亦提供其他品牌家電維修服
務，與日立原廠維修中心或
服務站無關 



廣告提供網路禮券、買一
送一、下載折價優惠券等
優惠活動，但未明示相關
使用條件、負擔或期間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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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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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態樣類型8-案例 

• 6月12日至6月14日購
物滿2,000元贈送

1,000元抵用券 

• 網站未揭示抵用券使
用限制，僅註明「詳

細活動辦法，請見店

內公告或抵用券說明」 

 



 
檢舉不實廣告案應檢具之事證1 

 • 基本資料 
• 檢舉人 
• -真實姓名（或事業名稱） 
• -地址（或電子郵件） 
• -電話（無亦可） 
• 被檢舉人 
• -真實姓名（或事業名稱） 
• -地址（或電子郵件） 
• -電話（無亦可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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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不實廣告案應檢具之事證2 
 • 檢舉事實、理由及事證 

• 書面檢舉函應敘明具體之人、事、時、地、
過程及結果，並提供相關事證資料 

• 提供廣告資料，並敘明廣告出處及取得廣
告之時間、地點 

• 指出認為不實之廣告文句，並說明廣告與
實際差異為何，何以認有廣告不實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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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地址及服務中心電話： 

臺北市濟南路1段2-2號12樓  

                  (02)23510022 或 

                  (02)23517588轉380 

南區服務中心地址及服務電話：           

高雄市成功一路436號5樓/(07)2510022  

網址：http://www.ftc.gov.tw 



簡報完畢 
謝謝大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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